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自2021年12月3日至2022年1月3日，红寺堡区共接到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群众举报投诉案件共16件，目前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3件，现将办理情况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序号
	受理编号
	举报内容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备注

	1
	D2NX202112050003
	  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2021年5、6月份期间，违规审批下发文件，将位于红寺堡区弘德新村汇达酒庄附近2013年种植的50亩灌木林地，近两万棵树进行砍伐。经查询，该地块已被确定为林地，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的审批行为违反了生态保护法规。
	红寺堡区
	生态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12月6日，红寺堡区委、政府成立由区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红寺堡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现场存活的灌木已经由红寺堡区北海林场进行平茬，对死亡的灌木及裸露区域进行了补植补造及树种更新改造，栽植了松树（乔木）。一是群众反映的“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2021年5、6月份期间，违规审批下发文件，将位于红寺堡区弘德新村汇达酒庄附近2013年种植的50亩灌木林地，近两万棵树进行砍伐”问题，通过查阅区自然资源局相关审批档案资料，今年以来无任何关于该地块的审批文件。二是群众反映的“经查询，该地块已被确定为林地，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的审批行为违反了生态保护法规”问题不属实。经查，在2016年林地变更时，原红寺堡区林业局将该区域变更为林地，通过调阅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库和2020年林地变更数据库，群众反映的50亩土地地类仍为林地。2021年4月区自然资源局已将红寺堡城北共3150亩（含2013年栽植的50亩紫穗槐）林地及林木移交红寺堡区北海林场经营管理。群众反映的该地块因坡度较大，沙化严重，保墒性差，灌溉难度大，且灌丛生长年限较长，退化严重，自然死亡过半，较大面积裸露的土地有18.07亩，为恢复该林地植被，区自然资源局将该地块纳入《2021年红寺堡区城区裸露地绿篱及地被种植项目》，经红寺堡区发展和改革局（红发改审发〔2021〕178号）批准，对该区域灌木林地中现存紫穗槐（约9000丛）进行平茬（属退化林改造方式之一），其余裸露地（含18.07亩）栽植松树，提升了城区绿化率，美化了环境。综上，不存在群众反映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的审批行为违反了生态保护法规。
	不属实
	
	
	已办结

	2
	D2NX202112040004
	吴忠市红寺堡区王家井高铁站南侧一公里左右，政府砍掉了十几年的核桃树林用来做光伏发电项目，未作补偿。
	红寺堡区
	生态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12月5日，红寺堡区委、政府成立由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现场核查，核查时，现场已被光伏项目占用，地上无任何附着物。经调查，项目建设前，涉及土地共有核桃树425棵（122棵地径3-5cm，303棵地径5-7cm），成活127棵，成活树木已被企业移植到就近果园。经核对土地调查数据库和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库（2018年度），该宗土地性质均为国有未利用地。近年来，部分群众为了圈占土地，在压砂地中零星种植核桃树，但该区域干旱少雨且无水源灌溉，压砂瓜全部采用水车拉运灌溉，加之管护不善，树木成活率极低。2020年11月，红寺堡区人民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宁夏中利春晖新能源有限公司在红寺堡北片区建设光伏新能源项目，并办理了相关用地手续。2021年7月7日，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关于收回滚泉片区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收回范围包括上述105亩土地。其中，土地由中宁县负责，所有收回土地范围内的群众均已在中宁县领取了土地退出补偿。地上附着物由红寺堡区负责，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予以补偿。2021年7月10日，中宁县白马乡人民政府及村民代表以评估结果太低为由提出异议，后经双方商议，2021年8月14日，由中宁县白马乡人民政府再次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但因树木大部分已死亡，群众对评估结果仍不认可，加之疫情等因素影响，目前中宁县白马乡政府与其村民代表仍在协商当中，一直未能完成补偿标准认定程序。综上，一是红寺堡区政府砍伐掉了十几年的核桃树林问题不属实。二是该处有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建设情况属实。三是补偿分两部分构成，土地补偿已完成，地上附着物补偿需群众配合才能完成，反映问题不完全属实。
	部分属实
	督察组转办件收到之后，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已责令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积极与中宁县白马乡人民政府又一次对接、再一次协商，尽快就补偿标准问题达成协议。经查，红寺堡区北片区光伏项目建设用地手续合法，所占用土地为非林地，不存在毁林问题。红寺堡区已多次与中宁县白马乡人民政府、白路村委会及村民代表沟通。目前，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基本达成一致，我区争取2022年1月底前完成应予补偿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工作并将补偿资金兑付给农户。
	
	阶段性办结

	3
	D2NX202112070008
	红寺堡区政府以补充耕地名义毁坏吴忠市利通区孙家滩管委会2万亩草原植被，造成水土流失。
	红寺堡区
	生态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12月8日，成立了红寺堡区委和政府、吴忠市自然资源局、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红寺堡区红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系吴忠市红寺堡区正红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全资子公司）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经核查，涉及土地在红寺堡区行政管辖范围内，并非吴忠市利通区孙家滩管委会行政管辖范围。根据自治区土地权改革工作安排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下达2021年补充耕地任务的通知》要求，2021年红寺堡区需完成5万亩耕地补充任务。为全面落实重点改革任务，红寺堡区印发了《关于印发红寺堡区2021年度土地开发整治（补充耕地）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红政办发〔2021〕24号），选取辖区内柳泉乡新圈梁和长椽子可开发利用的荒山、荒丘、荒地、低效牧草地进行土地开发整治（补充耕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分别于2021年5月28日、2021年6月30日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认为此项目的实施，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增加耕地面积，减少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项目可行，通过评审。2021年7月9日，吴忠市红寺堡区发展和改革局为该项目进行了备案登记。2021年7月23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官网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进行了备案登记。2021年9月，两个项目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在红寺堡区柳泉乡长椽子和新圈梁（群众举报区域）实施，建设规模15829.64亩，其中低效牧草地15237.25亩、其他土地（裸地）592.39亩，预计新增耕地11080.96亩。现场已按照耕地标准进行了土地平整、翻耕，暂未种植农作物。综上，一是群众反映红寺堡区人民政府以补充耕地名义毁坏吴忠市利通区孙家滩管委会2万亩草原植被不属实。二是群众反映造成水土流失不属实。
	不属实
	。


	
	已办结

	4
	D2NX202112090012
	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乌沙塘村，2020年进行厕所改造，改造后不通水，到目前为止无法使用，3500元补助也未发放到位
	红寺堡区
	其他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12月10日，红寺堡区委、政府成立由区农业农村局、大河乡人民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检查时，现场有8户正常使用改造后的厕所，2户因担心后期运维费用问题尚未使用。一是群众反映“红寺堡区大河乡乌沙塘村2020年进行厕所改造，改造后不通水，到目前为止无法使用”的问题不属实。乌沙塘村2020年改造的厕所均采用节水防冻型农村地下储水式电动高压冲水厕所模式，按照此模式建设的三格式化粪池配套1.2米冻土层下加装的防冻式储水桶，农户只需要将容量200升左右的储水桶注入适量水（可人工用水桶提水注入，也可用水龙头接软管注入等方式注水），就可以利用清水泵冲水使用，不需要单独配备输水管道。二是群众反映“3500元补助也未发放到位”问题不属实。红寺堡现行改厕通过农户自建和乡镇统建两种方式改造，根据红寺堡区《关于印发红寺堡区2020年农村卫生厕所改造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红党办综〔2020〕51号）文件，经乡、村两级验收合格后农户自建的补助给农户，乡镇统建的验收合格直接补助给建设方。经调查核实，大河乡政府在征求乌沙塘村10户群众意愿的前提下，委托第三方统一进行改造，经乡、村、农户三级验收合格后按照3800元/户全部补助给建设方，故不存在农户补助未发放到位的问题。


	不属实
	
	
	已办结

	5
	D2NX202112130017
	吴忠市红寺堡区新庄吉乡政府将马渠村近万亩柠条毁坏，破坏生态
	红寺堡区
	其他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12月14日，红寺堡区委、政府成立由区自然资源局、新庄集乡人民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核查时，原马渠村（现红川村、新集村）大部分土地为耕地，有部分林地（树种为柠条）和未利用地，现场未发现群众所反映毁坏柠条情况。上述区域实为“十二五”生态移民红寺堡区马渠村移民安置置换土地，安置前，该区域大部分为林地（树种为柠条），2012年4月原吴忠市红寺堡区经济发展局编制了《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红寺堡区马渠移民安置区建设方案》，计划安置使用土地约4万亩。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5年1月印发《关于红寺堡区第二批生态移民安置区建设方案的批复》（宁发改审发〔2012〕755号）和《关于红寺堡区第五批生态移民安置区建设方案的批复》（宁发改审发〔2015〕13号），由红寺堡区人民政府作为建设主体，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将该区域内的37414.9亩林地进行异地置换，置换地点位于太阳山镇酸枣梁，置换内容为栽植酸枣4153065株，原区域用于建设农田水利工程、住房工程、人畜饮水工程、供电工程、道路工程、教育设施、配套设施、农村能源、设施农业、绿化工程等移民安置工程。
	不属实
	
	
	已办结

	6
	D2NX202112160003
	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2021年6月左右将位于红寺堡区弘德新村汇达酒庄附近的50亩土地违规确权为林地并将林地上的树木砍伐，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反映第三期办理情况通报中公示的通报处理情况不属实，要求责任单位重新调查处理
	红寺堡区
	其他
	经再次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12月17日，红寺堡区委、政府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牵头、区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再次进行复核，现场栽植有松树、紫穗槐，植被茂密。一是群众反映的“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2021年6月左右将位于红寺堡区弘德新村汇达酒庄附近的50亩土地违规确权为林地”问题不属实。经查阅历年来林地数据库及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库，群众反映的50亩土地地类仍为林地。二是群众反映的“并将林地上的树木砍伐，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不属实。经查，我区自然资源局将该地块纳入《2021年红寺堡区城区裸露地绿篱及地被种植项目》，经红寺堡区发展和改革局（红发改审发〔2021〕178号）批准，对该区域灌木林地中现存紫穗槐（约9000丛）进行平茬（属退化林改造方式之一），并非砍伐。  
	不属实
	
	
	与受理编号D2NX202112050003为重复投诉件  已办结

	7
	X2NX202112100002
	吴忠市红寺堡区工委，2006年12月26日出台了（2006）15号会议纪要，以立项为名，把4300亩林地更改为农业综合开发节水灌溉项目用地；4300亩林地，经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后纳入‘三西防护林’之内，于2007年5月，开发商马少华利用大型农机，开展毁林毁草，用于农业开发
	红寺堡区
	其他
	经调查，群众举报内容不属实。12月11日，红寺堡区委、区政府成立由区自然资源局、红寺堡镇人民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核查时，该公司在上述承包地内种植的农作物已收割。一是“吴忠市红寺堡区工委，2006年12月26日出台了（2006）15号会议纪要，以立项为名，把4300亩林地更改为农业综合开发节水灌溉项目用地”的问题不属实。经核查，红寺堡区是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236”工程的主战场，行政区划调整依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红寺堡开垦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办法》（宁政发〔1999〕111号）文件相关规定，土地全部划归国家所有，由红寺堡开发区管委会统一管理。根据《红寺堡开发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明确红寺堡开发区土地权属的意见》（红管发〔2006〕21号）文件第一条内容：“红寺堡开发区内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由红寺堡开发区管委会确定，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具体承办。”为持续推进国家脱贫攻坚任务，进一步加快红寺堡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2006年12月29日（并非是群众反映的2006年12月26日）红寺堡开发区工委召开会议研究（〔2006〕15号会议纪要），决定同意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灰家窑湾4300亩土地用于农业综合开发节水灌溉项目。2007年3月7日，原红寺堡开发区管委会与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土地用途为农业综合开发用地，承包期限为30年，承包费前10年（2007年3月2日至2017年3月1日）为30元/亩；后20年（2017年3月2日至2037年3月1日）为50元/亩。另外，红寺堡区无2010年以前林业数据库，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责任公司葡萄及甘草种植项目使用国有荒地的批复》（宁政土批〔2008〕85号），同意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责任公司使用红寺堡国有荒地，故兴农薯业公司一直从事合法合规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综上所述，群众信访反映事项不属实。二是“4300亩林地，经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后纳入‘三西防护林’之内，于2007年5月，开发商马少华利用大型农机，开展毁林毁草，用于农业开发”的问题不属实。经查阅，从1998年红寺堡开发区成立以来，红寺堡区未实施“三西防护林”工程，不存在经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后纳入“三西防护林”之内的问题。2007年，红寺堡开发区正处于搬迁安置移民及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关键期，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在承包地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并于2012年8月1日缴纳土地承包费129万元，2021年7月21日缴纳100万元。
	不属实
	
	
	已办结

	8
	X2NX202112160014
	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2021年5、6月份期间，违规审批下发文件，将位于红寺堡区弘德新村汇达酒庄附近2013年种植的50亩灌木林地，近两万棵树进行砍伐。本人通过其他渠道查询得知，该地块已被确定为林地，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的审批行为违反了生态保护法规
	红寺堡区
	其他
	经再次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12月17日，红寺堡区委、政府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牵头、区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再次进行现场复核，现场栽植有松树、紫穗槐，植被茂密。一是群众反映的“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2021年5、6月份期间，违规审批下发文件”问题不属实。通过再次查阅相关部门审批档案资料，2021年以来无任何部门关于该地块的林木砍伐审批文件。二是群众反映的“将位于红寺堡区弘德新村汇达酒庄附近2013年种植的50亩灌木林地，近两万棵树进行砍伐”问题不属实。群众反映的地块因坡度较大，沙化严重，保墒性差，灌溉难度大，且灌丛生长年限较长，退化严重，自然死亡过半，较大面积裸露的土地有18.07亩，为恢复该林地植被，区自然资源局将该地块纳入《2021年红寺堡区城区裸露地绿篱及地被种植项目》，经红寺堡区发展和改革局（红发改审发〔2021〕178号）批准，对该区域灌木林地中现存紫穗槐（约9000丛）进行平茬（属退化林改造方式之一），其余裸露地（含18.07亩）栽植松树，并非群众反映的砍伐行为。三是群众反映的“本人通过其他渠道查询得知，该地块已被确定为林地，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的审批行为违反了生态保护法规”问题不属实。通过调阅历年来林地数据库及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库，群众反映的50亩土地地类仍为林地。
	不属实
	
	
	与受理编号D2NX202112050003为重复投诉件已办结

	9
	D2NX202112170013
	吴忠市红寺堡区柳泉乡沙泉村甘泉组盐兴路边因改造上下水，路面未硬化，造成扬尘污染
	红寺堡区
	大气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属实。2021年12月18日，红寺堡区委和政府成立由红寺堡区生态环境分局、柳泉乡人民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2021年7月，吴忠市红寺堡区生态环境分局在柳泉乡沙泉村实施了污水管网改造工程，现场有约400平方米路面未硬化，造成了扬尘污染。
	属实
	联合调查组立即召开现场会议研究对该区域扬尘问题进行整改。一是对该区域裸露土地采取铺设砂石料、石子、洒水等措施降尘封冻，目前已完成。二是将该区域纳入基础设施项目，待天气转暖时进行硬化。
	
	阶段性办结

	10
	D2NX202112210023
	吴忠市红寺堡区水投公司门口对面（约200米）有一个大型养殖场（亿牛公司），臭味扰民，粪污影响地下水
	红寺堡区
	水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12月22日，红寺堡区委和政府成立由吴忠市生态环境局红寺堡分局、农业农村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核查时，该养殖场共有散户12户，其中养殖肉牛9户，存栏695头，存栏超过一百头的有一户，已办理了《环境影响登记表》；养殖肉羊3户，存栏475只。一是群众反映的“吴忠市红寺堡区水投公司门口对面（约200米）有一个大型养殖场（亿牛公司），臭味扰民”的问题属实。该养殖场东南方向建有堆粪棚一座，面积1927m2，已落实三防（防渗、防雨、防溢流）措施，产生粪污转运至堆粪棚内，堆沤腐熟后还田利用，养殖圈棚内有少量粪污未及时清理干净，有异味。二是“粪污影响地下水”的问题不属实。养殖圈棚为标准化配置，棚内地面已全部硬化，运动场铺垫20cm-30cm厚度的黄土，粪便清理采用干清粪工艺，不存在粪便渗漏现象。
	部分属实
	12月22日，区农业农村局现场责令养殖户于12月24日前将圈舍粪污清理干净并转运至堆粪棚，要求养殖户对粪污日产日清，确保圈舍干净整洁。
	
	已办结

	11
	D2NX202112210042
	
吴忠市红寺堡区团结商业广场B区2单元楼下酸汤肉丝面餐厅未使用公共烟道油烟扰民。小区后面每个餐厅门口的泔水桶夏天臭味扰民。
	红寺堡区
	大气
	反映的“团结商业广场B区2单元楼下酸汤肉丝面餐厅未使用公共烟道油烟扰民”的问题属实。核查时，马丽经营的酸汤肉丝面餐厅处于营业状态，烟道进排口安装有油烟净化设备，正处于工作状态，未使用公共烟道，餐厅门口放有泔水桶。反映的“小区后面每个餐厅门口的泔水桶夏天臭味扰民”的问题属实。团结商业广场B区部分餐厅商户将泔水桶置于餐厅门口或附近空地，经走访调查，夏天时存在异味。
	属实
	红寺堡区综合执法局于12月22日对马丽经营的酸汤肉丝面餐厅下发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红综执（新民）责改字〔2021〕015号）。综合该单元住户意见，要求商户将烟道出口改到通风状况更好的北向墙面，更换更大功率、去味效果更好的油烟净化设施，使用隔音棉将整根烟道进行完全包裹,减少噪声污染，于2022年1月3日前完成整改。整改完毕后,区综合执法局将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达标后,该餐厅方可营业。区综合执法局责令团结商业广场B区所有餐饮商户将餐厅门口及广场空地的泔水桶放到指定位置并及时清理，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对辖区内所有商户卫生环境管理进行常态化监管。
	
	阶段性办结

	12
	X2NX202112230002
	吴忠市红寺堡区2007年以立项为名，将4300亩林地批复给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公司，用于菜用马铃薯种薯及甘草、葡萄种苗基地建设
	红寺堡区
	生态
	经核查，2006年12月29日原红寺堡开发区第15次工委会议研究（工委〔2006〕15号会议纪要），同意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公司在灰家窑湾进行菜用马铃薯种薯及甘草、葡萄种苗基地建设。2007年3月2日，原红寺堡开发区管委会与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承包土地面积4300亩，承包期限为30年，土地用途为农业综合开发节水灌溉项目用地（葡萄种苗及甘草种植基地）。另外，红寺堡区无2010年以前林业数据库，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公司葡萄及甘草种植项目使用国有荒地的批复》（宁政土批〔2008〕85号），同意宁夏红寺堡兴农薯业有限公司使用红寺堡区国有荒地，从事合法合规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不属实
	
	
	已办结

	13
	D2NX202112170014
	吴忠市红寺堡区政府将朱家圈十字沟塘的一万亩林地毁坏，改成耕地和养殖，破坏生态环境。
	红寺堡区

	生态
	
2021年12月18日，红寺堡区组织开展现场核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群众反映“朱家圈十字沟塘一万亩林地”位于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石子沟区域，土地面积约5000亩，种植面积约3400亩。

核查时，发现该区域种植过玉米、苜蓿等农作物约2345亩，枸杞、红枣等经果林1142亩，现场有十余座养殖圈棚。该区域原由国有未利用荒地和退耕还林地组成，2010年3月18日，原自治区林业厅下发了《关于对红寺堡区部分退耕地异地造林变更作业设计的批复》（宁沙退发〔2010〕14号），对群众反映区域内4966.5亩（含已种植面积3400亩）退耕还林地进行异地变更调整，经原红寺堡开发区管委会、红寺堡区政府研究批准为农业综合开发用地（含养殖用地）。不存在毁林生产、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不属实
	
	
	已办结

	14
	D2NX202112260007
	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2021年5、6月违规审批下发文件，将位于红寺堡区弘德新村汇达酒庄附近2013年种植的50亩灌木林地，近两万棵树进行砍伐。”在第三批、第十四批已公开处理结果，两次公开的结果都是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从未对汇达酒庄下发过文件，事实上是2018年、2021年均下发过文件：汇达酒庄基地种的两万棵油松和国槐可以自由买卖，砍伐无任何限制条件，仅需要办理运输检疫证。投诉人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确定的答复，这两万棵树是否可以进行买卖。注：2021年下发文件的时间为2021年2月3日，文号为红自然资源复函（2021）021号
	红寺堡区
	生态
	经核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2021年12月27日，红寺堡区委、政府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牵头，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再次对举报问题进行了核查。核查时，位于红寺堡区定武高速公路与滚新公路交叉口东西两侧的50亩灌木林地现场栽植有松树、紫穗槐，植被茂密；宁夏汇达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包的182.6亩土地现场育有大量苗木。一是群众反映的“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2021年5、6月违规审批下发文件，将位于红寺堡区弘德新村汇达酒庄附近2013年种植的50亩灌木林地，近两万棵树进行砍伐”问题不属实，经再次查阅相关部门审批档案资料，2021年以来无任何部门关于该地块的林木砍伐审批文件。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7月将该块地纳入《2021年红寺堡区城区裸露地绿篱及地被种植项目》，经红寺堡区发展和改革局（红发改审发〔2021〕178号）批准，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对红寺堡区定武高速与滚新公路交叉口东西两侧（距离汇达酒庄较近）裸露坡地区域约50亩灌木林地中现存紫穗槐（约9000丛）进行平茬（属退化林改造方式之一），并非砍伐，同时对裸露区域补植补造了樟子松。二是群众反映的“在第三批、第十四批已公开处理结果，两次公开的结果都是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从未对汇达酒庄下发过文件，事实上是2018年、2021年均下发过文件：汇达酒庄基地种的两万棵油松和国槐可以自由买卖，砍伐无任何限制条件，仅需要办理运输检疫证（注：2021年下发文件的时间为2021年2月3日，文号为红自然资源复函（2021）021号）”问题不属实，经调查，宁夏汇达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承包了位于定武高速公路北侧、弘德村西侧的182.6亩土地，进行苗木繁育，并于2017年6月办理了《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证号为：64030320170024）。后该公司在与李某某合作繁育苗木过程中发生经济纠纷并诉讼至人民法院，因法院审理案件时调取证据的要求，原吴忠市红寺堡区林业局于2018年3月5日向吴忠市人民法院出具《关于宁夏汇达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育苗情况的说明》，就宁夏汇达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包的农业开发用地属性及有关育苗情况做了说明（说明内容主要为：此承包地内苗木起苗时需办理苗木检疫证后可自行买卖）；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2月3日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出具《吴忠市红寺堡区自然资源局关于红寺堡区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复函》（红自然资调复函（2021）021号），就宁夏汇达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承包的182.6亩土地上苗木开挖及销售条件进行了复函，主要内容为“宁夏汇达阳光生态酒庄有限责任公司在该宗承包地开挖的苗木无任何限制条件。如苗木销售，需提供《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苗木出圃合格证》《苗木标签》，需办理《产地检疫证》。如销售的苗木调离本区，根据苗木供应目标单位地区要求，开具检疫要求书，对方许可调入时，开具植物调运检疫证”。该投诉人反映的两份文件是为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据，并非给汇达酒庄下发的文件。三是群众反映的“投诉人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确定的答复，这两万棵树是否可以进行买卖。”的问题，根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要求，在土地手续合法的前提下，由林木经营主体申请，按照要求提供苗木生产经营及苗木检疫等相关手续，经林木经营许可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发放相关许可证件后方可进行出售；未经许可，擅自侵占破坏国有林地资源，种植苗木或进行经营活动，不予办理任何手续并依法追究毁林责任。
	不属实
	
	
	已办结

	15
	D2NX202112280006
	贺兰山东麓100多家葡萄酒酒庄园均存在违法开采地下水情况，希望调查核实
	红寺堡区
	水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12月29日，红寺堡区委、区政府成立由农业农村局、水务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核查，核查时对红寺堡区投产运行的22家酒庄（企业）生产、生活及灌溉用水情况逐个进行了调查，未发现酒庄（企业）违法开来使用地下水情况。红寺堡区地下水多为盐碱水，不符合直接饮用、葡萄酒酿造及灌溉用水要求，红寺堡区各酒庄（企业）生活、生产用水均为自来水，葡萄种植灌溉均为黄河水（来用高效节水滴灌 模式灌溉）。
	不属实
	
	
	办结

	16
	X2NX202112260007
	举报红寺堡人民政府2011年以来，不作为、乱作为，致使宁夏林永盛农林牧业有限公司大面积土地被占压砂，造成林木大片死亡，土地荒废。
	红寺堡区
	生态
	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12月27日，红寺堡区委、政府成立由区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现场核查，核查时，涉及该区域大部分土地已由红寺堡区人民政府用于移民安置（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一部分土地未开发利用（系国有未利用地），现场无压砂(同时调取历年红寺堡区影像图及土地利用现状库，经对比分析，宁夏林永盛农林牧业有限公司所承包的土地范围内均无压砂地)，无群众反映的大片树木死亡及土地荒废情况。2011年2月16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的通知》（宁政发〔2011〕34号），将原划拨给自治区司法厅位于红寺堡区鲁家窑范围内的19060亩土地规划用于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安置。基于上述生态移民规划政策，2011年，吴忠监狱、自治区戒毒管理局与宁夏林永盛农林牧业有限公司解除承租合同，并按照原自治区移民局确定的补偿标准予以补偿。经实际丈量、清查，报原自治区移民局认定，确认对宁夏林永盛农林牧业有限公司承租已开发的4796亩土地予以补偿，剩余未开发利用的8007亩土地，依法不予补偿。受吴忠监狱委托，2012年2月9日，原吴忠市国土资源局红寺堡分局与宁夏宁朔集团关马湖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土地移交协议》，移交土地面积19060亩，移交范围包括吴忠监狱及自治区戒毒管理局承包给林永盛农林牧业有限公司12803亩土地。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共计支付宁夏宁朔集团关马湖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金31983658元。2013年4月11日，宁夏林永盛农林牧业有限公司与宁夏宁朔集团关马湖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补偿协议，领取补偿金4606856元。之后，宁夏林永盛农林牧业有限公司因补偿纠纷多次诉至法院，至今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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